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崔永东：预防犯罪思想之儒法差异 

    在中国古代社会，预防犯罪几乎是所有思想家、政治家共同关注的问题，因为只有有效预防了犯

罪，才会有社会的和谐稳定。思想家们认为，教育在预防犯罪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它通过“润物

细无声”的方式而收潜移默化之功，使受教育者自觉远罪迁善。 

    道德教育在中国传统预防犯罪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。传统预防犯罪理论认为，犯罪现象主要因人

的贪欲而起，有贪欲者意味着在道德上丧失了自律能力，因此，提升道德品质、培养自律能力成为预

防犯罪的关键。  

    儒家对此有清醒的认识。《大戴礼记·礼察》称礼教(即德教)可“绝恶于未萌，而起敬于微眇，

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”。所谓“绝恶于未萌”是防患于未然的意思，对犯罪来说，德教可收防患

于未然之功。德教靠潜移默化的力量使民众徙善远罪。孔子说: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;

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这里的“道”是引导的意思。这段话是说用政令刑罚治理民众，

民众只是千方百计规避法律，不会养成羞耻之心;而用道德礼仪教化百姓，则会使民众养成羞耻之心，

并自觉服从统治秩序。在孔子思想中，教育实际上是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，是实现某种政治目标的一

种工具。从预防犯罪的角度来理解，道德教育能养成人的羞耻之心，有羞耻心者自然不会去犯罪，而

政令刑罚表面上看似乎可以抑制人们犯罪，但因其会助长人的“无耻”心理，反而会诱发人们犯罪。  

    荀子提出了“性恶论”的说法，认为放纵人的“好利恶害”之性会导致犯罪，因此，必要的法律

手段对抑制人的恶性是有效的。但他并未因此忽视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。他提出了著名的“化性起

伪”说，强调通过道德教化让人们改造不良品性，树立起道德主体的地位，努力从事道德修养，成为

道德高尚之人。在《荀子·劝学》中，他指出通过接受道德教育、加强道德学习和注意道德修养，就

能“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”，并能“防邪僻而近中正”。“防邪僻”即防止犯罪之意。在荀子看

来，道德教育不仅是人们完善人格的重要途径，也是防止人们违法犯罪的重要手段。  

    儒家的教育观凸显了道德教育的内涵及其重要性，认为道德教育不仅能完善人格，还能预防犯

罪，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。道德是预防犯罪的第一道防线，有高尚的道德意味着有良好的自律能

力，这样的人当然不会去犯罪。总之，儒家认为教育的重要性在于完善人格、预防犯罪、促进和谐，

它是实现儒家“致中和”政治目标的基本途径之一。  

    作为儒家的反对派，法家对儒家的道德教育论持一种否定态度，更不赞成将道德教育当成一种基

本的治国方略。法家的治国方略是“法治”，在其看来，“法治”国家应当重视法律教育，让官员百

姓皆知法守法用法，自觉用法律的标准约束自己的一切行为，如此自然不会去违法犯罪。法家推崇

“缘法而治”的“法治”，而“明法”则是实施法治的前提。“明法”意味着使大众通晓法律，其手

段是对大众进行法律教育。从预防犯罪的角度看，法律教育的目的在于让大家知法守法，以免步入违

法犯罪之途。 



    法家代表人物之一商鞅就很重视“明法”。他说:“法明而民利之也。”“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，

法必明，令必行。”“……法明白易知而必行。”他还提出了“明教”的主张，“明教”指清晰明白

的法律教育。他说:“明教不变，而民知于民务，国无异俗。”此言持之以恒对民众进行“明教”，民

众就会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，国家也不会出现反常的风俗。商鞅还讲“一教”即统一教育，指对

全国统一进行法律教育。  

    商鞅还主张设立专门的“法官”负责进行法律教育，具体包括:一是在各级官府都设专门掌管法令

的官员，其职责是对吏民解释法律问题;二是专掌法令的官员必须精通法律，如果忘记某一法条，则以

该条惩处他们;三是吏民向法官咨询有关法律内容，法官拒不答复的，如果吏民日后犯罪，所犯即为以

前咨询所涉法条之罪名，则按该罪名处罚法官。  

    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韩非继承了商鞅的法律教育思想，提出了“以法为教”、“以吏为师”的著

名论断。他说:“故明主之国，无书简之文，以法为教;无先王之语，以吏为师。”意谓英明君主统治

的国家，没有什么儒、墨经典，而是用法律来教育民众;没有尧舜禹汤之类的先王之语，而是以法吏为

师。“以吏为师”之吏，当类似于商鞅所谓“法官”，职掌法令之人。韩非主张用法吏教育民众，教

育的内容为国家的法令。经过教育，各级官员和广大民众都知法守法，这就为“法治”的实施铺平了

道路，违法犯罪现象自然会大大减少。总之，在韩非看来，“以法为教”是预防犯罪、国家大治的前

提，没有法律教育，法治就难以实现。  

    应该说，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倡“普法教育”的一个学派，主张通过国家强制力对全民进行

法律教育，并且收到了较大成效。史载商鞅变法后，“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”，连妇女儿童都能

言说商鞅制定的法律，可见法律的普及程度。  

    从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看，也确实体现了法家“以法为教”的精神。如其中的《语书》将“明

法律令”即通晓法律作为官吏是“良吏”还是“恶吏”的标准，如称“凡良吏明法律令”、“恶吏不

明法律令”等等，要求对官吏进行司法业务和司法道德方面的教育。如秦简《法律答问》作为官方对

秦律的解释，就是对各级官吏进行司法业务教育的读本;秦简《为吏之道》是对官吏进行司法道德教育

的读本。  

    但是，法家片面强调法律教育而忽视道德教育却有严重缺陷，它不利于对犯罪的全面防治。其实

无论是法律教育还是道德教育，对预防犯罪都有重要作用，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对的。在此

问题上，儒家也有偏颇之处，因其过分强调了道德教育的作用而对法律教育的作用有所轻忽。时至今

日，我们在构建新型预防犯罪体系时要正视儒法两家的问题，纠正其偏颇之处，继承其合理内核，强

调道德教育与法律教育的并重，形成一种能够净化心灵、完善人格、自律与他律并重的防治犯罪体

系，使其对抑制犯罪、促进和谐发挥最大效用。  

    可以说，中国古代教育学说是一种预防犯罪的学说。中国古代教育学说认为，教育并非单纯的知

识教育，它还具有移风易俗、改良社会的重要功能;教育不但丰富了人们的知识，更关键的是还提升了

人们的道德素养和守法意识，同时也让人们远离了犯罪。把教育与预防犯罪及改良社会结合起来，这

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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